苏州大学谈家桢•邱蕴芳助学金条例

谈家桢院士夫人邱蕴芳女士捐赠10万元发起设立“苏州大学谈家桢•邱蕴芳奖助基金”，根据捐赠人意愿在苏州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设立“苏州大学谈家桢•邱蕴芳助学金”（以下简称助学金）以资助苏州大学生物及医学专业经济困难硕士研究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鼓励他们为祖国生物、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增强研究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意识，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一、评定对象及金额
本助学金用以资助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硕士研究生，每年资助6人（每年级2人），每人6000元/学年。
二、评定条件
学院在籍注册硕士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该助学金。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积极进取；
2.因家庭经济贫困，影响研究生学习及生活者；
3.在读期间学习勤奋、学业良好、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无违纪违规者；
4. 二、三年级研究生如因家庭贫困状况未得以改善且当年度所获奖助学金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可连续资助。
三、评定程序
1. 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原则上每年十月评定。
2. 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班主任初审后，填写“苏州大学谈家桢•邱蕴芳助学金” 申请表一式两份，并附相关材料。
3. 助学金评定小组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在学院内公示。
4.举行颁发仪式。
四、发放时间
每学年发放两次，11月、3月各发放3000元。
五、评定小组
学院成立“苏州大学谈家桢•邱蕴芳奖助学金”评定小组（简称“评定小组”），评定小组由学院相关人员组成：
组长：党委书记
成员：院长助理、研究生秘书、研究生班主任、研究生分会主席
六、其他
学院将加强宣传，积极争取国内外社会各界以及师生的捐款，增加基金数额，并根据经费及捐赠人意向等情况调整相关规则。本条例解释权归苏州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